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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列 
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 

職稱 職務列等 職稱 職務列等 

第 

1 

層 

組長 
委任第五職等至薦

任第七職等 
 （空層） 

第 

2 

層 

幹事 
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
任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
技士 
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
任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
第 

3 

層 

管理員 
委任第三職等至第

五職等 
技佐 

委任第四職等至第

五職等 

第 

4 

層 

書記 
委任第一職等至第

三職等 
 （空層） 

附 

註 

其他未列入本表職務，依據職務列等表所列職等，比照相當層次辦

理。 

 


